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站2022年10月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鉴定公告
根据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统一部署，现将我站2022年10月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鉴定考核工作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鉴定人数
10月份计划鉴定2364人，其中中级积压考生1184人，初级积压补考1093人，中级积压理论补考87人。含第三批次因疫情申请延期的积压考生。
根据第四季度鉴定工作统筹安排，10月份暂不安排新报名考生和新报名补考考生鉴定。
二、鉴定时间及方式
　　（一）鉴定时间
请广大考生查看通知附件计划安排表，做好备考准备，按时参加鉴定考试。上下午检录时间分别为8:00、14:00，鉴定时间为上午8:30至11:30，下午14:30至17:30。
（二）鉴定方式
根据《消防设施操作员（2019版）》国家职业标准，鉴定方式分为理论知识和技能操作考核。理论知识考试采用机考方式，报考初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鉴定的考生，技能操作考核为线上虚拟仿真实操考核或自主申请线下鉴定。为帮助广大考生熟悉了解线上考核操作方式，消防行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试网[考试服务]模块发布了系统操作讲解视频和操作练习软件，考生可点击视频收看操作讲解，也可下载操作练习软件进行模拟操作练习。报考中级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鉴定的考生技能操作考核为现场操作、模拟操作等方式进行。理论知识考试和技能操作考核均实行百分制，成绩皆达到60分及以上者为合格。
　　职业标准中标注“★”为涉及安全生产或操作的关键技能，如考生在技能考核中违反操作规程或未达到该技能要求的，技能考核成绩为不合格。
三、鉴定注意事项
　　1、鉴定当天考生须携带本人身份证原件和原准考证参加鉴定，原准考证丢失的考生，经核验身份后发临时准考证。因疫情封控等客观因素不能正常参考的考生，须至少提前1天提出书面延期申请，并附相关证明提交鉴定站，因考生本人主观原因不能参考不可进行延期申请。
　 2、考生信息采集，沿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官网发布的《关于消防设施操作员职业技能鉴定积压考生信息采集的通知》中扫描二维码的信息采集方式（下图），请初、中级双科合格人员，自成绩公布之日起3个自然日内完成信息采集任务，初级不再采取邮箱方式采集。照片须上传个人近期白底标准证件照（其他底色照无法上传）电子版（jpg或png格式），分辨率不低于300*420像素，文件大于或等于30kb；不可通过纸质照片扫描、翻拍等形式获取。未按时上传信息将影响制证，后果由考生本人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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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考生信息采集二维码
    3、为节省检录时间，请考生至少提前到达鉴定站接待服务大厅门口等候检录，提前准备好个人健康宝、行程码、48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纸质或电子版、北京或外地检测机构均可）备查。无核酸证明或核酸证明超过48小时、体温高于37.3度、去过疫情高风险区域、外地进京后未严格执行北京防疫政策（健康宝弹窗、未落实三天两检或隔离等情形）、超过考试时间5分钟以上的考生不能参加考试，且不能办理考试延期。提示广大考生提前了解情况，尤其是返京考生，掌握好北京市防疫政策，以免耽误鉴定。
　　4、参加鉴定期间，考生必须全程佩戴口罩，保持1米以上的距离，听从工作人员引导，未经允许不得进入任何与鉴定考核无关的其它区域，鉴定结束后立即离场。
　　5、凡在鉴定过程中发现考生冒名顶替、携带电子设备进入考场、不遵守考场纪律等违法违纪行为，将按规定严肃查处，追究当事人责任。
　　6、根据北京市疫情防控变化，本批次鉴定如有调整，请及时关注北京市消防救援总队官网和北京消防微信公众号发布的相关通知。
　　五、联系方式及地址
　　咨询服务电话：010-89265864；监督投诉电话：010-60216011。
　　现场受理地址：北京鉴定站接待服务大厅（北京市大兴区科苑路16号）
      附件：1、中级历史积压考生计划安排表
                     2、初、中级历史积压考生补考计划安排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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